文水县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任务1号）验收公示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1项整改任务文水县人民政府负责的整改事项已完成整改，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验收销号有关要求，现将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山西作为资源和能源大省，正处于全面转型关键时期。督察发现,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够，在落实资源环境约束要求上打折扣、搞变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对传统发展路径依赖依然较强。

二、整改措施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市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认识；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内容列入全市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 干部培训教育课程，大力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2.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科学谋划吕梁市“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坚持把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3.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要定期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充分发挥市县两级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作用，统筹协调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大问题，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合力。

三、整改完成情况

1.文水县委印发《中共文水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5年学习计划》，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列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2025年，文水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关内容17次，县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相关内容7次。2026年文水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关内容1次，县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相关内容3次。

2.在推动文水高质量发展中，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坚决摒弃“重发展、轻环境”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认识和发展模式，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新兴产业，着力构建以特钢、白酒、制造业、碳基新材料、农产品加工、现代服务业“六大基地”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持把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为谋划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准线，出台《文水县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行动方案》，严把项目审批、备案和环评审查关口，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批。2021年以来，我县未审批、备案过钢铁、焦化、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不含光伏玻璃)等“两高一低”建设项目。

3.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深入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8月6日，县政府召开文水县人民政府党组第85次会议暨2025年第13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对《规定》进行学习；10月29日，县委召开中共文水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5年第30次（第25期）集体学习会议对《规定》进行学习。通过两次专题学习会议，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强化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意识，明确了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必须承担的职责和任务。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2026年6月3日至2026年6月13日，共10天）向文水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反馈。

联系电话（责任单位）:15534386892
电子邮箱（责任单位）:15534386892@163.com
2026年6月3日
